
113 年全國社區學生棒球大賽 

教練會議【會議記錄】  

 

一、 時間：113 年 5 月 18 日（六）上午 10 時整 

二、 地點：線上會議 

三、 會議說明：請參閱簡報資料。 

四、 提問時間： 

1. 賽前繳交攻守名單時間？ 

  →非轉播場：60 分鐘前，轉播場：90 分鐘前。 

 

2. 開賽記者會抽籤是否可以由同隊不同組的代表代抽？ 

  →可以，請於報到時與工作人員說明，以利安排。 

 

3. 攻守名單內的守備位置有限定要排在 1-9 棒嗎？ 

→沒有，守備位置依教練安排，無限制要排在 9 棒前。 

 

4. 同一聯盟於同組報名 2 隊，因考量會有放水的疑慮，是否抽籤時可以分開？ 

→大會於教練會議中徵詢其他球隊意見，有球隊提出反對，且大會認定球隊會  

  秉持教育及運動家精神，完成一場公平的比賽，故今年賽事抽籤不將同聯盟   

 球隊分開。 

 

5. 球隊於比賽中，有日期無法出賽，抽籤時是否可以協助排開？ 

→大會於會議中徵詢其他其隊意見，有球隊提出反對，且因賽程已於報名前公 

  告，故無法協助調整賽程。 

 

6. 賽前繳交之證件說明： 

→「出賽人員（含教練）之證件正本」（含有照片及出生年月日之身分證明）， 

   不限制證件種類，只要符合上列規定即可。 

 

7. 今年規則改為「全員上場打擊」，對守備有沒有特殊規定？ 

→僅對「投手」、「捕手」的上下場有規範，其他守備位置沒有特殊規定。 



8. 投手球數規定及計算方式： 

→請參考會議資料。 

 

9. 投野投說明： 

→比賽中，任何球員均得投→野→投一次（不限定是先發投手），惟投手退場 

  後不得再擔任投手。 

 

10. 球隊一天有兩場比賽，攻守名單有限制要寫一樣嗎？ 

→每場比賽都是新的開始，每場比賽前都要重新寫攻守名單，補充說明：若第 

  一場寫 14 名，第二場因球員有事須離開，下一場可以改為非 14 人。 

 

11. 大會針對「拖延比賽」及「放水」的球隊，有沒有規範？ 

→以上兩項行為由現場技術委員及裁判認定，且依競賽規程罰則辦理。 

 

12. 因多數球隊反映，原競賽規程中「至少上場 12 人之限制」，對於球隊是否出賽

造成變數→經大會技術會議討論後，決議將此規定刪除。 

 

13. 因刪除「至少上場 12 人之限制」之規定，『已報名之球隊』提出希望大會可以

再增加球隊報名→考量賽程已排定且場地已做規劃，故決議不開放增加球隊。 


